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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名称
自贡市第三人民医院布类洗涤服务
二、服务期限
2年（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止）
三、基本情况及标准要求
（一）服务范围及内容
医院范围内（本部、西区、济慈医疗部、社区）床单元布类、手术布类、病员服、病员裤、婴儿衣、消毒供应室布类、机器套、工作服（含急诊科卫生急救外套、窗口部门工作制服等）、窗帘、隔帘、屏风等布类的拆卸与安装、分拣、收取、转运、消毒、洗涤、缝补、质检、熨烫、折叠、打包、验收、下送、医用织物库房管理和布类小制作等全套服务工作，完成医院安排的临时性布类消毒、洗涤等全套服务工作。
（二）服务标准及要求
1、严格执行《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》（WS/T508-2016）的规定。
2、洗涤消毒用品应符合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相关要求，应不断创新洗涤方式，爱惜洗涤物，争取最大使用寿命。
3、窗帘、隔帘、床单元（床单、被套、枕套）、手术室布类、工作服等布类洗涤量应满足医院实际工作需求。
4、洗涤周期
4.1  特殊科室（ICU、血透室、新生儿室、感染科、手术室、产房、母婴同室、急诊科、口腔科、导管室、内镜中心、消毒供应室）其诊疗区域的隔帘每月清洗消毒≥1次，窗帘每季度清洗消毒1次。
4.2  普通科室及特殊科室诊疗区域外的隔帘每季度至少清洗消毒1次，窗帘每半年至少清洗消毒1次。
4.3  床单元、手术类布类每天洗涤1次，工作服每周洗涤≥1次。
5、其他布类按医院要求洗涤。
6、被污染的布类（含窗帘、隔帘）应及时更换、清洗与消毒。
7、收发时间
7.1  布类收发应满足医院及科室工作需求，原则上床单元、手术类等特珠科室布类每天收发1次。
7.2  ICU工作服每日收发1次，外出工作服每周收发2次。
8.布类洗涤后应熨烫平整后再发放到科室。
（三）人员要求
1、配备从事布类洗涤服务人员≥13名（其中管理人员≥1名，织物周转库房人数≥7名，洗涤、烘干、熨烫、折叠、运送等岗位人数≥5名。
2、驻院现场管理人员需具备医用织物洗涤业务管理经验，工作严谨，熟悉洗涤服务整个流程，具备组织协调、督导检查、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3、在医院规模（如开放床位等）及服务内容无明显增加情况下，如现有人力资源不能满足医院需求时，服务商应及时增加服务人数，以提高服务质量，且不新增服务费用。
4、服务商每年需对工作人员做健康体检，体检不合格的人员应调离。新聘、辞退人员按要求做健康体检，体检结果交医院备案。
5、布类洗涤服务人员须服从医院管理和安排，遵守医院规章制度。
（四）其他要求
1、服务商应向医院提供洗涤明细记录，内容包括布类详细名称、数量、质地、外观、洗涤方式、洗涤时间、送取件时间、清洗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、专职质检员和运送人员签字并盖章。记录一式三份，一份投标人存档，一份医院存档，一份交科室。明细记录表由服务商提供。
2、洗涤所需的厂房、设备、原料、运输运送工具等为此项目服务所需的设施设备、材料、个人防护用品、清洁消毒用品由服务商自行解决。自行配备的运送车辆和下收下送工具（需密闭）、收集包装袋（或容器）等服务工作涉及的器具、物品及工作人员工作所需的用品须符合医院感染管理规范要求。
四、考核办法
1、按照《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》（WS/T508-2016）和《自贡市医疗机构医用织物洗涤消毒质量评价标准》内容进行考核，具体考核内容签定合同时确定。
2、医院每月对布类洗涤服务进行质量考核和满意度测评（含第三方测评），将科室与职工、患者的有效投诉纳入考核内容。
3、年度综合考核满意率达90%及以上方可续签第二年合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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